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

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

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

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

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

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 采购项目概况

为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机构在控制医疗费用方面的专业优势，形成政府、个人和保险机构

共同分担大病风险的机制，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拟确定商业保险机构承办

我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一）筹资标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筹资标

准不超过 74.50 元/人/年，具体筹资标准通过招投标确定。大病保险资金从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基金中列支，筹资总额按当年实际参保人数（以当年度中省划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

助资金认可的参保人数为准）计算。 （二）保障对象。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全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参保人。 （三）保障范围。大病保险的一个保单年度内，参保人员单次或多次住

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含按规定纳入报销的门诊费用），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报销后,累

计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起付标准的部分，大病保险承办机构按规定的赔付比例给

予赔付。

3.2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843,256,695.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736,852,010.00

序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计 所属 是 是 是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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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广安市 2024-2026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项目

参

数

性

质

序

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一）筹资标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

筹资标准不超过 74.50 元/人/年，具体筹资标准通过招投标确定。



大病保险资金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中列支，筹资总额按当年

实际参保人数（以当年度中省划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资

金认可的参保人数为准）计算。

（二）保障对象。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全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参保人。

（三）保障范围。大病保险的一个保单年度内，参保人员

单次或多次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含按规定纳入报销的门诊费

用），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报销后,累计需个人负担的合规

医疗费用超过起付标准的部分，大病保险承办机构按规定的赔付

比例给予赔付。

（四）合规医疗费用。参保人员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发生的符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四川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四川省基本

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范围》的医疗费用，包括基本医疗保

险起付线、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国家、省、市基本医疗保险

规定支付范围内的医药费用。

（五）起付标准。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2020 年版）

规定，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原则上不高于统筹地区居民上年度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50%。2024 年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为 11874 元，202

5、2026 年度可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适时调整。

（六）赔付比例。参保城乡居民年度内单次或多次住院发

生的医疗费用，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报销后，累计个人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分段分比例赔付。赔付标准：个人负担的合规医

疗费用超过起付标准且低于 30000 元（含 30000 元）的部分，按

60%赔付；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出 30000 元且低于 50000

元（含 50000 元）的部分，按 67%赔付；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

用超出 50000 元的部分，按 77%赔付。计算公式如下：

1.11874 元<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30000 元：大病保

险赔付费用＝（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11874 元）×60%。

2.30000 元<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50000 元：大病保

险赔付费用＝（30000－11874）×60%+（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

费用－30000 元）×67%。

3.50000 元<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大病保险赔付费用

＝（30000－11874）×60%+（50000－30000）×67%+（个人负

担的合规医疗费用－50000 元）×77%。

2023 年底全市特困人员（含孤儿）2.79 万人、低保对象 23.

80 万人，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

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办规〔2022〕6 号）文件精

神，对特困人员、孤儿、低保对象统一执行起付标准降低 50%、

报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的大病保险倾斜支付政策。

（七）净赔付率。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14〕22 号）

文件规定，大病保险净赔付率在 95%至 100%之间，不得低于 9

5%，具体净赔付率通过招投标确定。实际净赔付率低于中标净



赔付率 10 个百分点（含）以内的资金结余额，按 50%的比例返

还医保基金；实际净赔付率低于中标净赔付率 10 个百分点以上

的资金结余额，全部返还医保基金;实际净赔付率高于 100%时，

在 100%至 110%（含 110%）之间的亏损额由医保基金分担 50%，

超过 110%以上的亏损额医保基金不再分担。

（八）费用结算。大病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费用同步

审核、结果互认、同步结算。

★ 2
承诺严格遵守广安市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各项政策及相

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并接受医保部门的监管。

★ 3

配备熟悉医保政策，且具有医学、财会、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专

职服务队伍，能够提供驻点、巡查等大病医疗保险专项服务，具

备较强的医疗保险专业能力。

★ 4
承诺大病保险受益人享受大病保险的时间节点与城乡居民医保

待遇享受时间节点一致。

★ 5
承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合同签订，否则视为

中标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 6 承诺在合作协议期间不得转让经营权。

★ 7
承诺不得恶意竞标，出现亏损时，中标人不得采取保本赔付、不

得拖延赔付时间。

★ 8
承诺在合作协议期间不得向采购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

受、提供、给予协议约定外任何利益。

★ 9 本项目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年度筹资标准



乘以上年度 12 月底累计参保人数所得金额的 15%向招标人拨付

周转金。当周转金不足以支付大病保险待遇时，中标人应按招标

人函告的金额及时补足。

★
1

0

承诺在签订合同后与招标人开展日常业务时，做到业务数据与财

务数据一致，按季度提供大病保险赔付报告。

★
1

1

承诺派驻具有医学、财会、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联合办公人员不

少于 70 人，且承办期限内联合办公人员更换率不超过 50%，并

为联合办公人员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电脑、打印机等）和后勤

保障（办公用品购置费、工作服购置费、差旅费、物管水电费等）。

★
1

2

承诺提供车况良好、满足工作需要的车辆不少于 9 辆（含 1 辆 7

座商务车），便于中标人派驻人员开展定点医药机构核查、医保

和大病保险宣传等工作，若车辆出现车况不佳、不能满足工作需

要时，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
1

3

承诺为本项目配备的相关人员、车辆及其它设施设备由派出单位

和医保部门共同管理。

★
1

4

承诺在承办期限内配合医保部门做好医保政策宣传、基金监管、

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

★
1

5

中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后 40 日内将承诺配备的相关人员、车辆及

其它设施设备配备到位。

★
1

6

承诺每年 7 月底前提供上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收支运行情况

的财务报表；配合完成全市上年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盈亏分担结

算工作。



★
1

7

承诺中标后接受招标人每年按照《广安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广安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安

医保发〔2021〕23 号），及今后修订的广安市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承办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年度考核。

★
1

8

投标文件承诺内容全部纳入合同书中并执行到位。

★
1

9

招标人将根据投标人承诺事项适时组织查验、监督。若投标人违

背承诺事项，视为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

0

广安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机构考核评分

参考表

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组织机构

与人员

（5 分）

保险公司领导有专人分管大病

保险工作。
2 考核时查文件，无专人分管不得分。

大病保险工作职责、制度健全。 2
考核时无工作职责、制度各扣 1 分；

工作职责、制度不完善的各扣 0.5 分。

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学习有关

政策，解决存在问题。
1

考核时查会议、培训记录，无记录不

得分；会议、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扣 0.5 分；会议、

培训资料不完善的扣 0.5 分。

二、服务承诺

履行情况

（36 分）

区市县、园区经办窗口全部设

立。
9

考核时未全部设立的，缺 1 个扣 1 分，

直到扣完为止。

联合办公人员按照合同约定全

部配齐到位，其中医学专业人

员不少于 60%。

12
考核时未全部配齐到位的，缺 1 个扣

1 分，直到扣完为止。

大病保险信息系统建设 15 系统运行正常；有完善的信息安全和



数据保密制度；有专人管理维护，缺

1 项扣 5 分，直到扣完为止。

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方法及评分标准

三、公示制度

（5 分）

公开、公示大病保险政策、诊疗

服务项目、药品报销目录、补偿

政策及病人就诊报销流程，并及

时公示政策变动等情况。

5
考核时未公示不得分，缺1项扣1分，

直到扣完为止。

四、服务水平

（30 分）

对参保人咨询、办理大病报销等

工作做到态度和蔼、耐心细致，

所需资料一次性告知，限时办

结。

10

接到投诉，经查证属实，属保险公司

过错的，每一起投诉扣 2 分，直到扣

完为止。

符合享受大病保险待遇人员及

时按政策足额报销，及时支付医

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垫付款。

20

不按时支付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

构垫付款，发现一例扣 4 分，直到扣

完为止。

五、监督管理

（24 分）

1、对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产生

的大病医疗费用开展全覆盖核

查，每家保险公司提供违规有效

线索不少于 12 条；

2、组建专门队伍（医技人员不

少于 4 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不

少于 2 人，财务人员不少于 2 人，

信息技术人员不少于 2 人）参与

医保部门组织的重点医药机构

现场检查，每家保险公司检查数

量不少于 10 家。

5

核查覆盖率 100%，每降低 1%扣 0.2

分；提供违规线索 12 条，每少 1 条，

扣 0.5 分；现场检查每少 1 家扣 0.5

分，扣完为止。

对异地就医人员住院情况进行

核查，核查比例不低于 10%。
9

核查比例在 10%及以上的得 9 分；核

查比例低于 10%的，每低于 1%，扣

减 1 分，直到扣完为止。



支持配合全市各级医保部门开

展工作，执行合同约定及时到

位。

10

接到投诉反映，经查证属实，属保险

公司过错的，每一起投诉扣 2 分，直

到扣完为止。

注：考核内容每年都会根据工作实际进行调整完善，本表内容仅

作参考。

2

1

广安市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 1-9

月

城乡居民医疗费用情况参考表

年份
参保

人数

个人负担

合规医疗

费用分段

人数 医疗总费用

基本医保政

策范围内医

疗费用

基本医保报

销费用

2021 年 3523268

11874-30000 27648 1012065851.84 702427924.34 444446937.80

30000-50000 3897 258622189.68 178863217.98 92353428.99

50000 以上 1484 190716189.86 130570068.17 63677837.72

小计 33029 1461404231.38 1011861210.49 600478204.51

2022 年 3434612

11874-30000 28333 1290927829.00 932148566.80 524084603.60

30000-50000 4958 399064752.00 282573547.50 138217143.00

50000 以上 1737 204365510.90 148948340.20 68275452.41

小计 35028 1894358091.90 1363670454.50 730577199.01

2023 年

1-9 月
3296877

11874-30000 22585 1006026581.92 742166869.50 435056438.10

30000-50000 3731 284849917.07 208882258.58 114663105.00

50000 以上 1148 130407626.29 97124648.89 49650843.49

小计 27464 1421284125.28 1048173776.97 599370386.59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按照 3.2.2 服务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的要求配置。

3.2.4 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按照 3.2.2 服务要求“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的要求配置。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需提供联合体协议（格式自拟），载明联合体各方的工作

责任和义务。中标人若为联合体的，需承诺确定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与招标人统一进行业务对

接、保费拨付、费用结算、清算等事项。

3.3 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95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广安市市本级及各县（市、区）、广安经开区医保经办机构，相关定点医药机构，联网

结算网点等。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按照广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安市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工作规程》的通知（广市财

采〔2021〕275 号）规定执行。 根据上一年度考核验收结果及大病保险待遇赔付到位情况

确定续签合同。考核得分 70 分以下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年度履约保证金结余部分不予

返还。医保主管部门约谈商业保险机构，责令限期整改。若整改不到位的，医保主管部门有

权终止合同，并可启动大病保险承办项目重新招标。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合同签订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30.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每年 5 月 31 日前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 35.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每年 10 月 31 日前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 25.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上年度预清算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 9.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上年度最后清算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

合同总金额的 1.00%。

3.3.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首先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依法向招标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4 其他要求

★1、本项目报价为总价。报价数量（9890631）是以 2023 年 9 月累计参保人数（3296877）

乘以 3 年所得，中标后按此报价数量计算出大病保险筹资标准进行合同签订。承办期限内每

年结算以实际参保人数（当年度中省划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资金认可的参保人数）

为准。★2、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中标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大病保险运营过程中所开

发的相关系统及数据信息在合同中止后，其知识产权无条件归属为招标人。3、调整机制：

承办期限内合同内容需要调整的，应严格规范调整程序，原则上不得下调赔付比例、不调整

筹资标准，但若承办商业保险机构大病保险资金当年实际净赔付率低于 90%时，可下调下

一年度筹资标准；商业保险公司当年实际净赔付率达到 90%及以上且医保政策有调整，并

对大病保险实际净赔付率有明显影响时，可上调下一年度筹资标准，其上调幅度不超过 20%，

承办期限内累计上调幅度不超过 40%。4、合同其他条款：（1）、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

印发保险公司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12 号）规定，同



一保险集团公司在本市投标开展大病保险业务的子公司仅限一家。（2）、商业保险公司承

办广安市 2024 年至 2026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合作期限三年。承办合同每年签订一次。（3）、

中标人若以联合体中标，中标人应制定联合体内部利益和风险分配方案，中标后 3 日内将方

案书面报招标人备案。5、风险控制措施和替代方案：1）国家政策变化风险的应对措施： 若

因中省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政策变化等因素造成大病保险赔付金额大幅增加或

无法继续承办的，由招标人与中标人协商，提出解决方案，并报请市政府审定。 2）实施环

境变化风险的应对措施： 协商解决。 3）重大技术变化风险的应对措施： 协商解决。 4）

预算项目调整风险的应对措施： 协商解决。 5）因质疑投诉影响采购进度风险的应对措施：

协商解决。 6）采购失败风险的应对措施： 重新采购。 7）不按规定签订或者履行合同风

险的应对措施： 招标人可根据招标结果排序顺延确定满足要求的下一名投标人承办。 8）

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风险的应对措施： 中止合同。 9）其他采购和合同

履行过程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协商解决。


